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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跳单”
不得拒付中介费

2020年12月，吴某与某代理公司签订

《独家包销合同》，委托某代理公司代为出

售其名下别墅（购入价946万元）。合同约

定独家包销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房

屋成交后按实际售价的 1.5%支付中介服

务费。此后，某代理公司向冉某推介该套

别墅，并在当年12月先后两次带冉某到现

场看房，为冉某绘制平面图并引荐双方见

面洽谈。

其间，冉某与某代理公司签订《居间

服务协议书》，承诺在成功购入物业后按

照售价的 1.5%支付佣金。2021 年 1 月 26

日，吴某与冉某签订交易价格仅为930万

元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完成交

易过户手续。某代理公司知悉后遂提起

诉讼，请求吴某、冉某二人分别支付中介

费232950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某代理公司已实际为交易双方提供了案

涉房屋买卖的交易机会和相关媒介服务，

双方未能在包销期满前签订《房屋买卖合

同》。但包销期满后不足一个月，双方又

以低于购入价的交易价格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并完成过户手续，该行为明显违背

常理。经综合分析，认定吴某与冉某利用

某代理公司所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

务私下进行交易，已构成“跳单”。本案一

审判决，酌情确定双方分别支付中介服务

费11万元，符合公平合理原则，二审维持

原判。

●意义

对违背契约精神的不诚信行
为给予否定性评价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明确规定禁

止“跳单”行为，对违背契约精神的不诚信

行为给出了否定性评价。本案判决对买

卖双方利用中介信息通过隐秘行为而实

施的恶意“跳单”行为作出司法认定，同时

在考量中介方实际提供服务程度、违约方

违约情节等多种因素后，对中介报酬作出

适当调整，既维护中介方的合法权益，也

对中介服务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引

导作用。

“民法典有七编一千二百六十条，几

乎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

依据和答案，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法有所

应。”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汤燕弟介绍，民法典对于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许多问题都作出了明确回应，对“离

婚冷静期制度”、“自甘风险规则”、网络侵

权责任、个人信息保护、居住权等方面也

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简单而言，民法典既

为社会生活立规则，也为人民群众的行为

提供指引。

回忆起民法典实施后经办的第一件

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裁判的案件，汤燕弟仍

印象深刻。案件的原告和被告自发参加

篮球比赛，在运动过程中，原告在防守被

告时摔倒在地，导致鼻子受伤。原告认为

其鼻子受伤是被告撞击造成，双方事后协

商赔偿事宜，但未达成一致意见。为此，

原告向荔湾法院提起诉请，要求被告赔偿

医疗费、误工费等。

经审理，法院认为，篮球运动属于具

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其风险主要表现

在对抗性明显，容易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

身损害，该案中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在事故

发生时存在伤害原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依照民法典的规定，判决被告无需向

原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体育运

动，但运动伤害也时有发生，其中就会产

生‘损害由谁承担’的问题。”汤燕弟法官

认为，将“自甘风险规则”纳入民法典，通

过法律加以适当调适或控制，将有利于解

决此类矛盾，进一步释放民众的体育运动

热情。

遗嘱继承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法律

问题，民间遗嘱继承纠纷也比较常见。民

法典对于不同类型遗嘱的效力规定上作

了一个重大的变更，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

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

最后的遗嘱为准。”

张小伟律师告诉记者，在实际案例中

存在子女在办完公证遗嘱后对老人不闻

不问的情况，此时的公证遗嘱也难以体现

老人最后的真实意愿。民法典对于公证

遗嘱效力的修改，使其不再具有优先效力。

如今，自书遗嘱、书面遗嘱、打印遗

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各种形式的遗嘱都具

有法律效力，立遗嘱人能够更加便利地对

遗嘱进行修改，这充分体现民法典尊重当

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原则，更有利于维护当

事人的权益。

“民法典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

中也不乏居住权等具有突破性的规定。”

张小伟律师认为，民法典实施以来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法

典从“纸面上”走向“行动中”，仍需各职能

部门共同努力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

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推进民法典普法

宣传，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

群众心里。

【法官说】

？
保险公司对疾病释义
条款应予提示说明

温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重大疾病

保险合同》，合同中约定轻症疾病中的

“腔静脉过滤器植入术”释义为“腔静脉

过滤器植入术指经认可医院的专科医

生证明有反复肺栓塞发作及抗凝治疗

无效而必须接受手术植入腔静脉过滤

器”，释义内容无加黑加粗等突出显示。

2020年2月5日，温某因“左下肢浮

肿 2 天”到清远市某医院住院治疗，经

诊断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早孕

8周，后转至广州市某医院住院治疗并

进行手术。温某提出理赔申请，某保险

公司以“本次申请不符合《重大疾病保

险条约》约定的保险金给付条件”为由，

拒绝赔付保险金。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

为，由于疾病释义条款极大限缩了腔静

脉过滤器植入术的临床应用范围，背离

了一般人的通常认知和通行的诊疗标

准，实际免除或者减轻了保险人的保险

责任，应视为免责条款。某保险公司应

就此向投保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然而，案涉保险合同仅将上述疾病

释义条款作为普通保险条款订立于保

险合同中，且未突出显示，不足以引起

投保人注意，某保险公司也未就该定义

的概念、内容和法律后果对投保人作出

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根据民法

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上述疾病释

义条款不成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对温某

不发生效力。遂判决某保险公司向温

某支付保险金70000元。

●意义

推动保险公司完善保险服
务

实践中，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的专

业理解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

的合理期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引

发矛盾纠纷。本案判决厘清了保险公

司应对有关“疾病释义条款”履行提示

说明义务的标准，有助于推动保险公司

完善保险服务，发挥保险“社会稳定器”

作用。

案例5 案例6

【律师说】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设立

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

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

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

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

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

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荔湾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辛野认

为，民法典完善了担保物权制度，扩大了

担保物权的范围，明确了融资租赁、保理、

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

能，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

“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也起到指引社会主体合法合规参与社会

经济活动的作用。”辛野法官说道，民法典

第六百八十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

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回应了近年

来社会上出现的套路贷、校园贷等问题，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

序。

荔湾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汤燕弟：

民法典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荔湾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辛野：

防范金融风险 指引社会主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张小伟主任：

从“纸面上”走向“行动中”
仍需各职能部门共同努力


